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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独家庭家政服务合同 

 

合同编号：11N00245797920261401 

 

甲方：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人民政府 

乙方：上海天与智慧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为积极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浦东新区失独家庭家政服务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

做好失独家庭的家政服务，提升失独家庭获得感及幸福感，甲方委托乙方，承担三林镇辖区

失独家庭的家政服务项目。现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签订本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一、项目服务内容 

1、为三林镇失独家庭提供家务、保洁以及老人照料等服务。实行标准化清扫保洁，对

厨房、卫生间、窗玻璃、室内等进行日常保洁，根据失独家庭的特殊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服

务。在家政服务期间，同时提供陪伴、谈心沟通等精神慰藉服务，帮助失独家庭排解心理压

力和痛苦，更好地融入社会。   

2、乙方为每户失独家庭提供上述服务需每月不少于 12小时，每周至少服务一次。 

3、服务户数：2026年度服务户数约为 233户；2027年度服务户数约为 273户。（具体

以实际服务户数为准） 

4、服务地点：三林镇辖区失独家庭的居住用房 

二、项目服务期限 

2026年 6月 1日至 2027年 5月 31日。 

三、项目费用及支付方式 

（一）服务费 

本项目合同金额：¥1198400 元（大写：壹佰壹拾玖万捌仟肆佰元整）。此金额是根据

2025年度（服务户数约为 233户）提供 7个月服务，2027年度（服务户数约为 273户）提

供 5个月服务计算，进行测算的结果。具体成交单价在响应文件中明确。 

（二）支付方式 

1.合同签订后 30天内，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 

2.甲方在 2027年 1月，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 

3.合同服务期结束后的 30天内，甲方按全年服务期限实际服务的户数、服务时间以及

成交单价与乙方进行核算，以及结合全年服务期限内 4次的考核结果，进行结算支付。 

四、双方责权和协作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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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方权利和义务 

1、提出项目的目标和要求；有权对乙方的工作质量、状况等进行监督并提出改正意见。

在项目发生投诉时，要求项目负责人及时了解情况，当天处理投诉，对发现的问题要求项目

整改，并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提高失独家庭的服务满意度。 

2、对项目进行跟踪监测，评估与能力建设，并确认项目的完成。 

3、甲方享有项目所有数据和基础信息资料的所有权。 

4、如果乙方无法完成合同规定的服务内容、或者服务无法达到合同规定的服务质量或

标准的，甲方有权邀请第三方提供服务，其支付的服务费用由乙方承担；如果乙方不支付，

甲方有权在支付乙方合同款项时扣除其相等的金额。 

5、由于乙方服务质量或延误服务的原因，使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

进行经济赔偿。 

6、甲方需要指定相关人员配合乙方做好老人无缝平移衔接工作。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负责本项目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失独家庭老人平移无缝衔接，提供相关家政服务，

保质保量的完成相关服务，接受三林镇相关部门管理和指导。 

2、乙方须对服务人员进行培训，确保服务人员能够保质保量完成相应服务工作。 

3、乙方应建立服务人员档案，包括但不限于健康证、服务人员证书等必要资料。 

4、乙方需配合甲方处理相关投诉问题，若遇到重大投诉，乙方需要向甲方提交书面处

理材料。 

5、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做好服务的监督及管理工作，协助甲方完成相关报表制作等。 

6、乙方应配合甲方做好失独家庭相关服务，辅助街道建立相关档案。 

7、负责按照失独家庭老人需求匹配相应的家政需求服务，并做好信息化管理以及质量

监督工作。 

8、负责每月对账，整理台账以及相关文件，提交甲方相关文本（包括电子文档、具体

文档明细）。 

9、乙方保证对项目中涉及的内部业务数据，信息履行安全保密责任。服务对象的所有

数据及信息不得在未经甲方允许的情况下另作他用。 

10、乙方服务人员在工作中若发生本人或致他人人身、财产损害事件，其相关的经济及

其他法律责任，均由乙方或责任方承担，与甲方无关。 

11、服务对象（此户失独家庭只有一人是失独对象)在服务期间去世，如服务费用已拨

款到乙方账户，则乙方须退回服务对象去世之后未产生服务的费用部分。 

12、除甲方事先书面同意外，乙方不得转让和分包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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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违约责任 

1、签约各方应严格执行协议，若由于不可抗力等原因而不能履行协议，由甲乙双方共

同协商处理意见，并形成书面意见。 

2、甲方违反协议约定造成延误或不能最终完成的，应承担因违约发生的相应费用，并

按协议总价款的 10%支付违约金。 

3、乙方违反协议约定造成延误或不能最终完成的或完成质量不符合甲方要求的，甲方

有权因此拒绝支付剩余费用，且乙方应归还甲方因违约发生的相应费用并赔偿甲方相应损

失，并按协议总价款的 10%支付违约金。 

六、争议解决方法 

1、协议双方如发生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直接向甲方所在地人

民法院（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2、如法院诉讼事项不影响合同其它部分的履行，则在法院诉讼期间，除正在进行法院

诉讼的部分外，本合同的其它部分应继续执行； 

3、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商议。 

七、合同附件 

1、本合同附件包括：采购文件、响应文件、满意率测评表等。 

2、本合同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3、合同文件应能相互解释，互为说明。若合同文件之间有矛盾，则以最新的文件为准。 

八、其他事项 

1、本协议由甲乙双方盖章后即时生效。 

2、本合同为小微企业预留合同。 

九、补充条款 

1:无。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王震东 

联系电话：58493330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凌兆路 585号 

乙方（盖章）：上海天与智慧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王学东 

法定代表人性别：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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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5021066107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祁连山路 111弄 11号 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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